乐工教科文卫体[2012]12号

乐山市教科文卫体工会
关于印发《2012年教科文卫体工会工作

目标考核实施细则》的通知
各县（市、区）总工会、系统工会、市直属单位工会：

为把全市教科文卫体工会工作进一步落到实处，根据省教科文卫体工会关于印发《2012年市（州）教科文卫体工会工作目标考核实施细则》，结合乐山市总、市教科文卫工会2012年度工作要点，特制定《2012年教科文卫体工会工作目标考核实施细则》，现印发你们，请结合实际贯彻执行。

                            乐山市教科文卫体工会

                                2012年7月12日
2012年教科文卫体工会工作

目标考核实施细则
	项目
	考核内容及指标
	满分
	自评分

	(一)
服
务
科
学
发
展
18
分
	1．广泛开展“当好主力军、建功十二五”为主题的劳动竞赛，积极开展并参加本系统的技能竞赛活动。
	3分
	

	
	2.开展“工人先锋号”创建活动；做好先进集体和个人的选树、推荐、评选工作以及劳模管理与服务工作。深入开展困难劳模关爱行动。
	2分
	

	
	3.加强职工思想道德和职业道德建设，认真宣传贯彻落实好《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和《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
	2分
	

	
	4.做好工人阶级、劳动模范、工会工作新闻宣传，扩大工会报纸覆盖面（1分），完成工会报刊及《中国教工》征订任务（2分）；全年向市教科文卫体工会报送信息、简报不少于5篇（3分）。
	6分
	

	
	5.扎实开展“面对面、心贴心、实打实服务职工在基层”活动。
	5分
	

	(二)
履
行
维
权
基
本
职
责
28
分
	1.积极参与有关劳动关系协调和职工权益保障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的制定；积极协调政府有关部门开展工会法和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的监督检查。
	3分
	

	
	2. 加强对职工的法制宣传，深化“六.五”普法工作。
	2分
	

	
	3.积极开展教职工法律援助，对教职工维权诉求受理和处理率达100%。
	3分
	

	
	4.工会劳动争议调解组织建立健全，积极参与劳动争议调解并切实发挥作用。
	3分
	

	
	5.工会与有关部门联席会议制度建全，运行规范；积极开展创建劳动关系和谐单位活动。
	3分
	

	
	6.密切关注事业单位改革中教职工的思想动态，加强矛盾的排查和化解。对带有倾向性、苗头性的问题、对重大突发性事件、重要社会动态做到迅速上报，努力把矛盾化解在基层。
	6分
	

	
	7.切实加强民主管理工作；大力推进校（院）务公开。 
	4分
	

	
	8.推动完善社保体系和送温暖工程（2分），实行女职工特殊保护（2分）。
	4分
	

	(三)
参
与
民
生
建
设
17
分
	1.实施就业促进行动，加强对就业困难学生的就业服务。配合做好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工作。
	2分
	

	
	2.实施医疗互助行动，职工住院医疗互助保险、女职工大病医疗保险数在上年的基础上有所增长；做好困难职工健康体检工作。
	2分
	

	
	3.帮扶工作规范，健全所属系统困难职工档案（2分）；开展金秋助学活动，实现建档困难职工子女就学全覆盖（2分）。
	4分
	

	
	4. 积极推进农民工、外聘员工、劳务派遣员工权益维护、技能培训等工作。
	4分
	

	
	5. 深化“安康杯”竞赛（2分）；开展职业病防治宣传（1分）；开展安全监督检查，建立重特大事故隐患跟踪监督整改档案（1分）；参加伤亡事故处理和“三同时”审查验收（1分）。
	5分
	

	（四）
夯
实
组
织
基
础
16
分
	1.继续推进“两个普遍”工作，入会率达到95%以上（4分）。积极推进农民工、外聘员工、劳务派遣员工加入工会（2分）；加强民办学校等非公事业单位工会组织建设力度（2分）。
	8分
	

	
	2. 加强基层工会干部培训工作，完成教科文卫体工会系统的调训培训任务。
	2分
	

	
	3.认真做好女工工作，切实宣传贯彻《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
	2分
	

	
	4.加强网络舆情搜集、研判、应对工作，加强信息、信访督查工作,主动及时向市教科文卫体工会上报。
	2分
	

	
	5.协助市教科文卫体工会搭建相关工会领域活动平台。
	2分
	

	(五)
加
强
自
身
建
设
21
分
	1. 开展“创先争优”活动。认真完成市教科文卫工会布置的各项工作和活动。
	4分
	

	
	2.加强工会信息、信访督查，切实做好职工维稳工作。
	2分
	

	
	3.加强工会统计工作，确保工会统计数据准确可靠及时。
	2分
	

	
	4．建立健全工会理论研究和调查研究机制（2分）；认真完成市教科文卫工会相关调研任务（2分），积极投稿；在省、部级以上刊物发表理论成果或调研成果（3分）。
	7分
	

	
	5.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作风建设，履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
	2分
	

	
	6.开展党纪党规、法律法规、反腐倡廉和廉洁自律教育、监督、预防和惩治工作，及时查处廉政信访举报案件。
	4分
	

	合计
	
	1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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